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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選舉委員會第四三三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11 日下午 3 時 

地點：台北市徐州路 5 號 10 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張主任委員博雅   劉副主任委員義周 

郭委員昱瑩          蔡委員麗雪 

段委員重民              柴委員松林 

劉委員宗德                    潘委員維大 

陳委員國祥（請假）            林委員慈玲（請假） 

陳委員文生 

列席人員：鄧秘書長天祐        余副秘書長明賢 

高處長美莉（請假）           莊處長國祥 

賴處長錦珖              蔡主任穎哲 

李主任奕君                 陳主任慧珍 

顏代理主任輝德               楊副處長松濤 

林專門委員裕泰                王科長曉麟 

林科長惠華（請假）            陳科長怡芬 

蔡科長金誥                    邱組長萌芬(臺東縣選委會) 

蔡課員水蓮 (臺東縣選委會) 

主席：張主任委員博雅     紀錄：朱曉玉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第四三二次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認。 

二、第四三二次會議決定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決定：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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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處室報告 
  人事室 

  案由：本會所屬選舉委員會重要人事異動案，報請 公鑒。 

人事案件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免予公開。 

乙、討論事項 

第一案：新竹市議會第 8 屆議員田雅芳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參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

壹年。緩刑貳年。並經最高法院判決「上訴駁回」確

定。內政部爰依地方制度法規定解除其議員職權，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4 條第 2 項規定，應由得票數

最高落選人徐信芳遞補一案，報請 追認。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 101 年 8 月 20 日內授中民字第 101503668

7C 號函、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3670 號刑事判

決暨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上訴字第 153 號刑事判決辦

理。 

二、本案新竹市議會第 8 屆議員田雅芳因違反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

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

公權壹年。緩刑貳年。並經最高法院判決「上訴駁回

」確定。內政部 101 年 8 月 20 日內授中民字第

1015036687C 號函本會，依地方制度法第 79 條第 1 項

第 7 款之規定，解除其議員職權，自判決確定之日（

101 年 7 月 12 日）起生效。 

三、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4 條第 2 項規定，地方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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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當選人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之情形時，其缺額由

落選人依得票數之高低順序遞補，不適用重行選舉或

缺額補選之規定。但遞補人員之得票數不得低於選舉

委員會原公告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

二分之一。 

四、查新竹市議會第 8 屆議員選舉，第 2 選舉區候選人數

7 名，應當選名額 4 名（應有婦女當選名額 1 名），按

各候選人得票數高低順序排列，得票數最高落選人徐

信芳 3,242 票，達本會公告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

選人得票數（3,285 票）二分之一以上，擬依規定公告

遞補當選新竹市議會第 8 屆議員。茲為因應時效，本

案爰先以書面分別徵詢本會委員，除蔡委員麗雪聯絡

不上外，其餘委員均同意。  

五、上開臺灣省新竹市議會第 8 屆議員選舉第 2 選舉區徐

信芳遞補當選人名單公告，本會業依法於 101 年 8 月

24 日以中選務字第 1013150179 號公告遞補當選人名

單，並函知監察院、內政部、新竹市議會、新竹市政

府及新竹市選舉委員會，並副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

察署。 

 決議：同意追認。 

第二案：有關臺東縣議會第 17 屆議員第 11 選舉區（居住海端

鄉及鹿野鄉、關山鎮、池上鄉之山地原住民）缺額補

選投票日期、投票起、止時間、選舉期間及補選工作

進行程序表訂定一案，敬請  核議。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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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地方制度法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縣 (市) 議員辭職

、去職或死亡，其缺額達總名額十分之三以上或同一

選舉區缺額達二分之一以上時，均應補選。但其所遺

任期不足 2 年，且缺額未達總名額二分之一時，不再

補選。 

二、臺東縣議會第 17 屆議員選舉於 98 年 12 月 5 日舉行投

票，余忠義當選第 11 選舉區議員，並於 99 年 3 月 1

日就職，任期依地方制度法第 83 條之 1 規定調整至 103

年 12 月 25 日止。余議員復參加 101 年 8 月 18 日該縣

海端鄉第 16 屆鄉長缺額補選，並當選鄉長，經臺東縣

海端鄉公所訂於 101 年 9 月 3 日就職，依同法第 53 條

第 2 項規定，余議員應於就職前辭去原職，不辭去原

職者，於就職時視同辭去原職。另依同法第 81 條規定

，同一選舉區缺額達二分之一以上，且其所遺任期超

過 2 年，均應補選。該選舉區（居住海端鄉及鹿野鄉

、關山鎮、池上鄉之山地原住民）應選名額 1 名，以

其缺額達二分之一以上，且所遺任期超過 2 年，依法

應辦理補選。至補選投票完成期限，參酌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 73條立法委員出缺補選及地方制度法第 82

條第 3 項有關地方行政首長出缺補選，應於出缺事由

發生之日起 3 個月內完成補選投票之規定，本案缺額

補選應於 101 年 12 月 3 日（含當日）前完成補選投票。 

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縣(市) 議

員選舉，由中央選舉委員會主管，並指揮、監督縣(

市)選舉委員會辦理之。依上開規定，臺東縣議會第

17 屆議員第 11 選舉區缺額補選投票日，應由本會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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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考歷屆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日均定於星期六舉行投票

，及上開缺額補選應於 3 個月內完成之期限規定，且

宜避免與考試院、教育部舉辦之考試同日，以免影響

應試考生選舉權之行使。依考選部 101 年度考試計畫

，101 年 10 月 20 日至 22 日將舉行 101 年公務人員特

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101 年 11 月 10 日、11 日將舉

行 101 年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101 年 12 月 1 日至 3

日將舉行 101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

、技師、第 2 次食品技師考試暨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

人、記帳士考試。考量上開缺額補選完成期限規定、

國家考試、勞工每月第 2 及第 4 個週六放假等因素，

臺東縣議會第 17 屆議員第 11 選舉區缺額補選擬訂於

101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舉行選舉投票，投票時

間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 

五、為使各項選舉工作循序進行，有效控制進度，便於管

制、督導與考核，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其施行

細則等有關規定，並參酌選舉實務需要，研擬上開缺

額補選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本程序表之重要選

務工作日程如下： 

（一）101 年 9 月 18 日 發布選舉公告 

（二）101 年 9 月 27 日 公告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

項 

（三）101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5 日 受理候選人登記之

申請 

（四）101 年 10 月 5 日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政黨撤回其         

推薦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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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1 年 10 月 23 日前 審定候選人名單，並通知

抽籤 

（六）101 年 10 月 31 日 候選人抽籤決定號次 

（七）101 年 11 月 4 日 編造選舉人名冊完成 

（八）101 年 11 月 6 日至 11 月 8 日 選舉人名冊公告閱

覽 

（九）101 年 11 月 13 日 公告候選人名單 

（十）101 年 11 月 14 日至 11 月 23 日 辦理公辦政見                

發表會等 

（十一）101 年 11 月 20 日 公告選舉人人數 

（十二）101 年 11 月 24 日 投票、開票 

（十三）101 年 11 月 30 日前 審定當選人名單 

（十四）101 年 11 月 30 日 公告當選人名單 

（十五）101 年 12 月 3 日前 發給當選證書 

（十六）101 年 12 月 30 日前 通知候選人領取補貼之            

競選費用 

六、上開補選所需經費，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3 條規

定，係由臺東縣政府編列。另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

辦理選舉罷免及公民投票期間之計算方式」規定，縣

議員補選期間，本會為 2 個半月，縣選舉委員會為 2

個月，經衡酌選務工作實際需要，本會及臺東縣選舉

委員會辦理選舉期間，均擬訂自 101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計 2 個月。 

辦法：投票日期及投票起、止時間，提報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後，函報行政院備查，並於 101 年 9 月 18 日發布臺東

縣議會第 17 屆議員第 11 選舉區缺額補選公告中載明



 7 

。缺額補選工作進行程序表及選舉期間，函請臺東縣

選舉委員會配合辦理，並函送相關機關及人員參考。  

決議： 

一、101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為投票日期，投票時間

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函報行政院備查，並於發布

補選公告中載明。 

二、缺額補選工作進行程序表及選舉期間審議通過，函知

臺東縣選舉委員會辦理，並分送相關機關及人員參

考。 

第三案：有關臺東縣議會第 17 屆議員第 11 選舉區（居住海端

鄉及鹿野鄉、關山鎮、池上鄉之山地原住民）缺額補

選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訂定一案，敬請  核議。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一、臺東縣議會第 17 屆議員第 11 選舉區（居住海端鄉及

鹿野鄉、關山鎮、池上鄉之山地原住民）缺額補選經

前案決定於 101 年 11 月 24 日舉行投票。依該補選工

作進行程序表，應於 101 年 9 月 18 日發布選舉公告，

公告中並應載明選舉種類、名額、選舉區之劃分、投

票日期、投票起止時間及競選經費最高金額等事項。 

二、依本會 98 年 9 月 4 日中選一字第 0983100246 號公告

，臺灣省各縣（市）議會第 17 屆（新竹市、嘉義市第

8 屆）、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議會第 5 屆縣(市)議員

選舉，臺東縣第 11 選舉區，應選名額 1 名，選舉區範

圍為居住海端鄉及鹿野鄉、關山鎮、池上鄉之山地原

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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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1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公職人員競選經

費最高金額，應由主管選舉委員會依規定計算，於發

布選舉公告之日同時公告之。縣（市）議員選舉之競

選經費最高金額為以各該選舉區之應選名額除選舉

區人口總數百分之 70，乘以基本金額新臺幣 30 元所

得數額，加上一固定金額新臺幣 6 百萬元之和，其計

算有未滿新臺幣 1 千元之尾數時，其尾數以新臺幣 1

千元計算之。上項所稱選舉區人口總數，係指投票之

月前第 6 個月之末日該選舉區戶籍統計之人口總數。 

四、臺東縣議會第 17 屆議員第 11 選舉區缺額補選，經依

上開規定及內政部統計之 101 年 5 月底戶籍統計之居

住海端鄉及鹿野鄉、關山鎮、池上鄉之山地原住民人

口數 4,597 人計算，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擬訂為

新臺幣 6,097,000 元整。 

五、臺東縣議會第 17 屆議員第 11 選舉區缺額補選候選人

競選經費最高金額計算如下表： 

臺東縣第 11

選舉區 

應選 

名額 

101 年 5

月底選舉

區人口總

數 

應選名額

除選舉區

人口總數

百分之 70 

基 本

金額 

應 選 名

額 除 選

舉 區 人

口 總 數

百 分 之

70* 基 本

金額 

固定金額 

候選人競

選經費最

高 金 額

（ 單 位 :

元） 

候選人競選

經費最高金

額尾數位滿

千元以千元

計算（單位:

元） 

居住海端鄉

及鹿野鄉、關

山鎮、池上鄉

之山地原住

1 4,597 3,218 30 96,540 6,000,000 6,096,540 6,09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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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辦法：提報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101 年 9 月 18 日發布臺

東縣議會第 17 屆議員第 11 選舉區缺額補選公告中予

以載明。 

決議：審議通過，於補選公告中載明。 

第四案：有關臺東縣議會第 17 屆議員第 11 選舉區（居住海端

鄉及鹿野鄉、關山鎮、池上鄉之山地原住民）缺額補

選候選人應繳納登記保證金數額訂定一案，敬請  核

議。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登記為候

選人時，應繳納保證金；其數額由選舉委員會先期公

告。同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第 32 條

所定候選人保證金數額之預計及先期公告，由主管選

舉委員會為之。 

二、查臺灣省各縣（市）議會第 17 屆（新竹市、嘉義市第

8 屆）、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議會第 5 屆縣(市)議員

選舉，每一候選人應繳納登記保證金數額為新臺幣 12

萬元整，臺東縣議會第 17 屆議員第 11 選舉區缺額補

選候選人應繳納登記保證金數額爰擬訂為新臺幣 12

萬元整。 

辦法：提報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101 年 9 月 27 日發布臺

東縣議會第 17 屆議員第 11 選舉區缺額補選候選人登

記日期及必備事項公告中載明。 



 10 

 決議：審議通過，於補選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項公告中

載明。 

第五案：訂定「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專業獎章頒給辦法」草案

一案，敬請  核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有關「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專業獎章頒給辦法」草案

，前經提本會第四二八次委員會議討論後決議：「請邀

集本會業務單位及相關選舉委員會妥適評估規劃」。 

二、本會於 101 年 8 月 30 日下午 2 時 30 分召集本會業務

處及所屬臺北市、桃園縣、宜蘭縣、臺中市及高雄市

等選舉委員會研商「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專業獎章頒

給辦法」草案會議竣事。 

三、茲依會議研商決議說明如下： 

（一）有關「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專業獎章頒給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草案條文修正，其中有關本

獎章之「頒給條件」，本辦法草案第二條增訂第四

款「擔任選舉委員會委員或監察小組委員合計年

資達二十五年以上，對選舉業務具有重大貢獻。」 

（二）本獎章之「核頒人數」，經會議考量本辦法草案第

二條第四款因素，不宜限定核頒人數。 

（三）本獎章之「授予之榮典」，依現行「獎章條例」及

「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紀念章發給獎勵金

實施要點」辦理。 

四、檢附「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專業獎章頒給辦法」草案

總說明及逐條說明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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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提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函送「中央選舉委員會選

舉專業獎章頒給辦法」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送行政

院核定。 

 決議： 

一、 審議修正通過，送行政院核定。 

二、 修正如下： 

（一）修正「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專業獎章頒給辦法」

草案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

條文部分文字（如附件 1）。 

（二）修正附表一「獎章式樣及圖說」及附表三「請 頒

選舉專業獎章事實表」內容（如附件 2）。 

第六案：臺南市議會第 1 屆議員李宗富，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情事，經法院判決當選無

效確定，並經行政院依地方制度法規定解除其議員職

權，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4 條第 2 項規定，由得

票數最高落選人黃郁文遞補一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 101 年 9 月 6 日院臺綜字第 1010056130B

號函辦理。 

二、本案臺南市議會第 1 屆議員李宗富，因當選無效事件

，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99 年度選字第 28 號民事判決

當選無效，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1 年 8 月 28

日民事判決上訴駁回確定，行政院 101 年 9 月 6 日院

臺綜字第 1010056130B 號函本會，依「地方制度法」

第 7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解除其職權，自判決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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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101 年 8 月 28 日）起生效，請依規定辦理後續

遞補事宜。 

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4 條第 2 項規定，地方民意

代表當選人因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情事，經法院判

決當選無效確定者，其缺額由落選人依得票數之高低順

序遞補，不適用重行選舉或缺額補選之規定。但遞補人

員之得票數不得低於選舉委員會原公告該選舉區得票

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二分之一。 

四、查臺南市議會第 1 屆議員選舉，第 11 選舉區候選人數

10 名，應當選名額 4 名（應有婦女當選 1 名），按各候

選人得票數高低順序排列（如附件 2-當選情形表），得

票數最高落選人黃郁文得票數 7,810 票，達本會公告該

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8,522 票）二分之

一以上，擬依規定遞補當選臺南市議會第 1 屆議員。 

五、擬於討論通過後予以公告，函知行政院、監察院、內政

部、臺南市議會、臺南市政府及臺南市選舉委員會，並

副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敬請  核議。 

決議：審定通過予以公告遞補，函知行政院、監察院、內政部、

臺南市議會、臺南市政府及臺南市選舉委員會，並副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丙、臨時動議：無。 

丁、散會（17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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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專業獎章頒給辦法（草案） 

第一條    中央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獎勵對選舉業

務有功人士，特依獎章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對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頒給選舉專業獎章

（以下簡稱本獎章）： 

一、對選舉業務之推展，具有重大貢獻。 

二、對選舉業務提出興革方案，經本會採行獲致重

大成效。 

三、對選舉問題之研究發展，具有特殊價值或重大

貢獻。 

四、擔任選舉委員會委員或監察小組委員合計年資

達二十五年以上，對選舉業務具有重大貢獻。 

五、其他對選舉業務具有特殊或重大貢獻。 

第三條    本獎章分為一等、二等、三等，均用襟綬。除事蹟

特著者外，初次頒給三等，並得因功晉等。不得以

同一事蹟重複申請。前項獎章之式樣及圖說如附表

一。 

第四條    最近十年內有下列情形者，不得頒給本獎章： 

一、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

宣告或未執行易科罰金。 

二、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受懲戒處分。 

三、公務人員平時考核受記大過以上之處分。 

四、品行不端或違反有關法令禁止事項，嚴重傷害

其職業倫理規範或專業領域聲譽，有確實證據。 

第五條    頒給本獎章應附發證書，格式如附表二。 

第六條    本獎章依下列方式接受推薦： 

一、本會人員：由其服務單位主管長官推薦。 

二、本會所屬機關人員：由其服務機關推薦。 



 14 

三、前二款以外人員：由有關機關（構）或團體推

薦。 

          請頒本獎章，應填具請頒選舉專業獎章事實表，格

式如附表三，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 

第七條   本獎章之頒給，由本會組成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

經本會主任委員核定，公開頒給之。 

第八條   符合請頒本獎章人員，得於身故後追頒之，由其配

偶或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順序之親屬接

受。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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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附表一 獎章式樣及圖說 

獎章名稱  選舉專業獎章  

等級  

一等  

二等  

三等  

直徑  本獎章五．六公分  

圖說  

一、 本獎章以三層組合，即上蓋、大芒、二芒

三部分，上蓋為中央選舉委員會會徽，象

徵秉持公正、公平、不偏不倚的精神，獨

立行使職權。大芒分五組立體金鑽金色光

芒及藍紅白相間光芒各五道交互組成，與

本會會徽所代表之精神相互輝映。二芒以

皇冠及三道黃色光芒各五道交互組成，象

徵獲此章者，對於我國選舉著有輝煌功

績，榮光四射。  

二、 本獎章分一、二、三等，並於綬帶與章體

之間加製圓形掛牌，以三朵梅花代表一

等，二朵梅花代表二等，一朵梅花代表三

等；授帶以藍、白、紅相間，以象徵青天

白日滿地紅；其均用襟綬，其式樣如附

圖。背面刻上一等、二等、三等選舉專業

獎章與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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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請頒選舉專業獎章事實表  

姓 名  性 別  國 籍  

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
號或護照
號碼 

 
出  生    
年月日  住址 

 

服務機關
（單位、團
體）及職務 

 
具體事
蹟證明
文件 

 

具體事蹟 （請填列後附具體事蹟表） 

依據法令 
中央選舉委員會選務專業獎章
頒給辦法第  條第    款 

請頒獎章
等    級 

 

請頒及核
轉 機 關
（構）、團
體、單位
考評 

首長（負責
人）或主管職
銜 

評                           語 簽 章 

   

   

審查小組審查結果 主任委員核定 

審

查

意

見 

 

核 

頒 

獎 

章 

等 

級 

 

召集人簽章 主任委員簽章 

  

填表說明： 
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一欄，非中華民國人民請填護照

號碼。 
二、本獎章分為一等、二等、三等，除事蹟特著者外，初次頒給三等。 
三、具體事蹟請填列於後表 
四、加粗線條欄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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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 體 事 蹟              

 

 

 

 

 

 

 

 

 

 

 

 

 

 

 

 

 

 

 

 

 

 

 

 

 

 

 

 

 


